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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接著來介紹第七段的部分。上師應當要詳細的為弟子介紹，它這個生起的

次第。同時呢，弟子也應當以此獲得定解。就是透過上師的引導，弟子們呢，對於

下中士道的法類是上士道的基礎，這類的事情要獲得定解。 

像各位，以各位來說，那麼各位就是弟子了，學法的人。那麼這個應當要仔細

地去瞭解，才不會說像現在的人老是給自已一個偷懶的藉口啊，“我就是念佛就好

啦”，或者“我就直接學大乘就好了啊，那個什麼基礎都不重要”，就不會有這種

偷懶的藉口了。 

那麼每次在修的時候，也應當“極為重視憶念彼等”——“彼等”就是說這個

次第必然的道理啊——而來修行。 

下一段： 

若不爾者，則彼諸道與上士道別別無關，乃至未達正上士道，于菩提心

不得定解，故成發此心之阻礙，或于其間喪失大義，故應于此殷重修習。 

“若不爾者”就是說，沒有以這個下中士道，做為修上士道的助伴的話，“則

彼諸道”，“彼諸道”就是說，下士道跟中士道變成什麼呢？“別別無關”。像很

多人認為說“這個是小乘的法，我不要學”；“這人天乘的法，我不要學”——這

叫認為“別別無關”。這是一個情況。 

“乃至未達正上士道”。什麼叫“未達正上士道”，就是說他菩提心還沒發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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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沒有發起，“未達正上士道”的時候呢，於菩提心啊，就是很難以獲得定解。 

然後這個時候呢，“於菩提心不得定解”的時候呢，這個時候變成“發此心”

的障礙。所以“發此心”的這個“阻礙”是說什麼呢？就是說你還沒有達到“正上

士道”，你還沒真正發菩提心的時候，我們剛才講就說有的人是，他輕視下士道跟

中士道；但另外一類相反的，是有一類的人——他歡喜下士道跟中士道，然後呢，

因此就構成發菩提心的阻礙。 

你看從古到今，很多的原本是個佛教國家，大多數的都是從大乘的，學大乘佛

法的變成小乘；或者從小乘佛法的國家，變成外道。 

就像西域，現在新疆那些國家，以前古代也是修行佛法的國家。但很多是修小

乘的了，到最後像變成外道，回教徒了。那麼印度很多國家也是一樣，古代的時候

本來也是大乘佛法啊，然後退了變小乘，那小乘變成外道。 

這意思什麼呢？就是說小乘也好、外道也好，這是符合人性，符合眾生習氣

了——應該這麼講。符合眾生的習氣，所以呢，這個時候要修學這些法門，相對是

容易的。外道也不說解脫，比如說上帝啊，加持啊，可以得到今生的安樂等等的，

然後最後呢，到天國去。各各宗派、各各宗派的天國不同——那麼這種人天乘的這

種法類，或者呢，這種二乘的法類，這個比較符合我們眾生這種保護自我的心態。 

所以呢，在菩提心如果沒有得到定解之前，如果說學習這些法，然後也不知道

這些法是上士道的助伴的時候，很容易就是陷進去了。就說你菩提心還沒有得到定

解之前啊，然後很容易就陷入這個法裡面去，然後變成發菩提心的阻礙。 

所以為什麼菩薩戒裡邊說我們不能夠跟二乘的人共住。很多的人就覺得，我們

北傳的這個禪法好像失傳啊，什麼的，到南傳去學他們禪法，希望能幫助我們念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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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等的。到最後啊，有十個，九個半啊，都退失大乘，另外半個是還在猶豫當中，

還沒決定要不要退失。十個，九個半都退失大乘了。 

因為這個是符合我們眾生的習性，所以變得“發此心”的這個阻礙，這是第一

個情況。 

或者呢，“其間喪失大義”。“其間喪失大義”就是相反的，就說你如果沒有

下中士道的這個基礎，你要生起上士道的這種菩提心的覺受，這稱為“大義”，那

麼也是很難的。 

所以就說，你如果對下中士道的品類，你不知道它是上士道的基礎，或者說你

沒有往這方面引導的時候，或者，有的人就重視下中士道，就變成小乘或者人天乘

了，純粹的小乘和人天乘了；或者，有的人乾脆就，另外一個極端，就乾脆排斥它

們，排斥它們的時候結果也生不起上士道的這種菩提心的真實覺受。所以這兩個極

端到最後都是遠離大乘的，都是不行的。 

所以要重視下中士的這個法類，都是上士道的支分，這個事情要重視；而且你

學人天乘也好、學這種聲聞乘的法也好，要知道，要匯歸到大乘，做為這個修行大

乘的支分。 

第八段當中分為二段： 

第一段、兩種菩提心的次第及修學方式。 

二、修學的次第。 

第一段，所謂兩種菩提心就是願菩提心，還有行菩提心。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，

我們在漢地的佛法裡面說得比較少，因為這個名詞概念是有，而是把這兩個名詞啊，

把它分開來講，我們比較少。而在藏傳佛法也好，還是《瑜伽師地論》也好，會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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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分得比較清楚。 

我們看底下的內容： 

（一）、兩種菩提心的次第及修學方式。 

如此修已，于相續中隨力發起真實之菩提心，其後為令此心堅固，應先生起

不共皈依而受願心儀軌。 

那“如此修已”，前面講的，有多門的方便，積資懺淨等等之後，在我們的心

相續當中，我們隨分隨力地發起真實的菩提心，那這個是願菩提心。那麼“其後”

啊，“為令此心”——菩提心“堅固”，所以應當“先生起大乘不共的皈依”，也

就是皈依大乘。那麼皈依大乘也就是什麼呢？受持願心的這個儀軌。在《瑜伽師地

論》裡面，也有發菩提心的儀軌。那麼發菩提心的儀軌，這個就是“願心儀軌”。 

就是說發菩提心，它可能只是一刹那的發心；但是呢，像我們今天要受戒，受

戒之後，在心中得到戒體，還有得到三寶的加持，可以使我們戒體更加地鞏固，我

們這種清淨的戒行更加鞏固。所以在三寶前納受戒體，這個是很重要的。 

同樣的，菩提心它生起可能只是一刹那。所以我們為了要使菩提心這個力量能

夠鞏固，所以我們在三寶前，根據菩提心的儀軌，來做這個願心儀軌，使它在我們

心中啊，成就一個善種子，菩提心的這個善種子——那這個就是大乘的不共皈依的

這個願心儀軌。 

那這個目的就是為了使菩提心的願力啊，願菩提心能夠堅固下來，堅固不壞。 

這是第一個，所以願菩提心，有這個願菩提心的儀軌。 

一般我們會受菩薩戒，菩薩戒是屬於行菩提心，我們會受菩薩戒行菩提心的儀

軌。那麼事實上，在《瑜伽師地論》當中，它另外還有一個發菩提心的願菩提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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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軌。那正常的情況的話，應該是先受持願菩提心的儀軌之後，那你的願心堅固，

再受持行菩提心的儀軌。因為我們是以願來導行嘛，那麼所以先發大願，再以大行

來滿這個大願。 

這看第二段的行菩提心： 

由儀軌受持願心已，修學彼諸學處，次多修習欲學六度、四攝行等之心；若

能由衷生起欲學，則受清淨行心律儀。 

當你“受持”，通過儀軌受持願菩提心之後呢，那就應當修學“彼諸學處”，

“彼”就是大乘的學處。所以你發願嘛，你發願是為了皈依大乘、要修學大乘。所

以應當要時常去實踐、學習大乘的學處。也就是多多地要修習這個欲學六度，還有

四攝行，等等的行。 

就是說你要不斷不斷地串習、不斷不斷地提醒自已：“我已經受了願菩提心了，

我應當要去學大乘的六波羅蜜，還有大乘的四攝法”。 

六波羅密主要約著偏向自利來說，那麼四攝法偏向於利他來說，這麼大判“六

度、四攝行等之心”。 

所以若是“由衷生起欲學”，欲學六度、四攝等的這個心的時候呢，這個時候

就應當要受攝清淨的“行心律儀”，清淨的這種行菩提心的律儀。也就是說像我們

說菩薩戒啊，等等的，這就屬於行心律儀。 

所以有願心律儀和行心律儀二種差別，而且它是次第的：先發願，再以願來導

行。所以這個是兩種菩提心的次第。 

看到第二段：修學的次第。 

次應捨命守護，莫為根本墮罪所染，亦應勵力莫為中、下品纏及諸惡作所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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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地方呢，就是說，我們應當要“守護”，要以我們的這個性命啊，全部的

這個性命來守護什麼呢——守護這個菩提心。守護這個菩提心，包括願菩提心，尤

其是行菩提心，守護這兩種菩提心。不要被“根本墮罪所染”，“根本墮罪”就像

這個《梵網經菩薩戒》裡面的十重，十波羅蜜，這屬於根本的墮罪。或者在《瑜伽

師地論》裡面，稱之為“他勝罪”，“他人”的“他”，“勝利”的“勝”，他勝

罪。這是根本罪，或者也可以稱為“墮罪”。 

那麼呢，縱然不犯根本墮罪，也應當努力地“莫為中、下品纏，及諸惡作所染”。

就是說，我們犯的中品，這個“纏”就是煩惱，依著這個中品或者下品煩惱，然後

呢，來造作種種的“惡作”，“惡作”就是說，像《梵網經菩薩戒》裡面的四十八

輕，這個輕戒就屬於惡作。那因為“中、下品纏”會造作“惡作”的輕罪，也要努

力，不要被它們所染汙了。 

至於什麼叫中品纏、下品纏，上品纏，這三品的煩惱差別，在後面<業果篇>

會再詳細地說明，這個就不說了。 

下一段: 

若有染犯，亦應當由經典所說墮罪還淨門中善加淨除。 

若是有染汙啊，染汙犯，應當“由經典所說”的——這個“墮罪”，當然包括

墮罪，包括惡作，重罪、輕罪——這些“還淨”的懺悔的方法的法門當中，來“善

加淨除”。這個屬於行菩提心的部分。 

接著: 

次應總學六度，特為令心於善所緣如己所欲堪為役使，故應修學奢摩他之體

性——靜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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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呢，這個“次應總學六度”，這個還是屬於這個行菩提心當中的部分，要

總的來學六度的這個法門。 

前面講到律儀，那除了律儀之外呢，另外大乘的六度也要總的都要學習，不止

是菩薩律儀。因為我們知道菩薩有三聚淨戒嘛——攝善、遮惡，還有饒益有情，這

三種的這種律儀。所以除了攝律儀，還要學攝善法，還有六度，還有學攝有情的四

攝，這些的。 

那這個是一部分。 

另外一個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呢——為了令我們的心在這個善的所緣境

“如已所欲”，如你內心所希求的，然後“堪為役使”，讓我們的心能“堪為役使”，

就是說你能夠做你心的主人，你能夠控制你的心呐。所以這個時候應當“修學奢摩

他的體性”，也就是“靜慮”。應該修奢摩他，靜慮，這個止的部分。 

這個也是屬於修學大乘一個重要的一個法類。 

底下接著說： 

《道炬論》說為能引發神通而修奢摩他者，僅是一例；阿底峽尊者于余處時，

亦說為生毗婆舍那，故為生觀亦應修止。 

這個《道炬論》是阿底峽尊者所著的《菩提道炬論》，裡面他說啊，為什麼要

修奢摩他止呢？為了引發神通。不過這個地方引發神通的目的是為了度化眾生的方

便。大乘菩薩，真正的我們講度化眾生的話，你要有神通，這在經典裡面講的，最

起碼眾生在想什麼你要知道啊。不像我們現在，眾生想什麼我們也不知道，就只能

猜吧，從各方面的這個比量的觀察。你要有神通就直接知道他在想什麼，那麼同時

他的根性是什麼，這個宿命通，他過去的根性是什麼；或者天眼通，能夠見到未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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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的；或者天眼遙見、天耳遙聞……有神通啊。“引發神通”，就能夠利益廣大

的有情。 

那引發神通就必須要先證得奢摩他，也就是說你要先證得初禪以上的奢摩他，

才能夠引發神通。如果你不是報通，或者你不是鬼神通，跟鬼神合作的鬼神通，自

已修來的話，那要先證得奢摩他。 

那麼“僅是一例”，這個只是修奢摩他的其中一個原因。“阿底峽尊者在餘

處”，其它的經論裡面開示當中也有說，為了要“生起毗婆舍那”，所謂“生起”

就是證得。你為了證得毗婆舍那的觀，也應當修止。 

《廣論》後面會有定義，你證得奢摩他之後，在奢摩他當中思維法義，然後又

不離開這個止，這個時候就能夠成就止觀雙運；成就止觀雙運的時候，也就是證得

毗婆舍那。所以毗婆舍那是斷煩惱的基礎啊。 

所以為了“生觀亦應修止”。 

下一段： 

後為斷除二我執之束縛，應以正見斷定空義，並修無謬修習之理，成辦般若

體性——毗婆舍那。 

前面的時候，要修奢摩他的止，就是大乘當中這個重要的法類；再來呢，後來

呢，有了止之後，為了要斷除這個“二我執”——人我執、法我執（我執、法執）

的“束縛”，應當以佛法的般若正見來“斷定空義”。要決斷，而且要很印定。 

所謂“決斷”就是說，你要分別清楚，什麼是大乘空義，不要這個“大概”“或

者”，要很清楚、要決斷。而且決斷之後要印定，在心中產生一種堅固不可破壞的

決定的想法，印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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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求各位在觀修，最基本的觀修，什麼死無常啊、皈依啊，親

近善知識儀軌這些，你對這個儀軌所教授的內容啊，觀修的法，你要很清楚啊。這

個還不是空性啊，這個還是很事相的東西。你剛開始就先練習，練習什麼呢——你

的思想啊，思考啊。要清晰一點，這個結構，要清晰一點。那麼這個時候未來學習

這個毗婆舍那觀的時候，你才有辦法真正決斷，決斷這種空性的道理。你能夠決斷，

能夠很清楚地，比如說從四相、從三性，各方面來決斷空性的道理。然後不斷不斷

地決斷之後，然後才有辦法真正印定。在你心中，產生一種勝解，印定的力量。 

這就是“斷定空義”。 

“並修無謬修習之理”，並且，而且就是沒有錯謬地來修習這種我空觀、法空

觀。那麼這個時候呢，就“成辦般若的體性”，也就是毗婆舍那。這個就是觀。 

所以後面《廣論》講到大乘這個部分的時候，上士道的部分也是一樣，先說發

起大乘菩提心，怎麼生起願心；願心之後，接著說明行心的內涵，行心內涵包括修

行六度，包括修行四攝，那麼乃至在六度當中的禪定度跟般若度，特別提出來，後

面詳細地說明奢摩他跟毗婆舍那，這個就是完整的大乘。 

尤其是我們在末法時代啊，除非你旁邊有虛雲老和尚、廣欽老和尚教你參禪，

那是另外一條路，那個是一條很特殊的路，那也要有這根性啊，那麼是可以。如果

你不是走這條路的話，要按照教下的來走的話，就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量，不要含

糊籠統啊。 

接著看到六十頁： 

第九段、一切道都總攝在三學中。 

《道炬論釋》雲：除修止觀之外，修學行心律儀學處以下，皆是戒學；奢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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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為心學；毗婆舍那則是慧學。 

在《道炬論釋》裡面他說啊，除了止觀以外的所有的“修學行心律儀”學處以

下都是戒學。也就是說什麼呢，從前面的依師之理開始，觀察暇滿、死無常，乃至

下士道，乃至中士道的全部；還有那個後面上士道的，怎麼發願菩提心，還有怎麼

發這個行心律儀，這個止觀以外的部分，包括修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這些一

切一切的，大乘的願菩提心、行菩提心，還有下士道、中士道的全部，這個都是屬

於戒學所收攝。 

所以說他這個地方所說的“戒”，就包括菩薩的三聚淨戒——攝律儀、攝善法、

攝眾生啊，三聚淨戒在裡頭。也就是說這個戒的基本定義是個“調伏”的意思，而

這個調伏不止是攝律儀的調伏，包括攝善法，包括攝眾生，那麼都包括在內。除了

止觀以外，所有的三聚淨戒都是屬於戒學。 

那麼奢摩他就屬於“心學”，心學也就是定學啊。毗婆舍那，這是慧學。所以

整個一切道種啊，都含攝在戒定慧三學當中。所以經論當中時常說法往往是開合不

同而已。止觀的奢摩他是屬於止，毗婆舍那是屬於觀；止觀以外，所有的全部都是

屬於三聚淨戒的戒學。 

第十段、為能精通類別、總攝，將一切道都統攝在二資糧中。 

看下邊這個文： 

又奢摩他以下即方便、福德資糧、依世俗諦之道及廣大道次；生起三種殊勝

智慧則為般若、智慧資糧、依勝義諦之道及甚深道次。 

我們跟各位詳細說明一下了。他這個分為幾點來觀察：二道——方便道跟般若

道，一個二道；一個資糧——福德資糧跟智慧資糧；再二諦——世俗諦跟勝義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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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個道次就是深見跟廣行。從這四門，從這四門來分別奢摩他和毗婆舍那的差別，

我們先瞭解這個道理。 

好，先談，看這個奢摩他止的部分。奢摩他當中這個二道——方便跟般若道當

中是屬於方便道。般若道是正觀，那你要成就般若道的正觀之前，你必須要有方便

道，那麼這個是奢摩他，屬於二道當中的方便道。 

那麼兩種資糧當中，修奢摩他是屬於福德資糧所收攝的。所以就說，如果你今

天念佛當中，你在念佛當中如果沒有智慧的成份在裡頭，純粹只是修止，修念佛的

話，這個時候，你成就的是一種福德資糧。當然有的人他這個念佛之後心很定，然

後慢慢有這個福報，然後福至心靈，他也能夠悟到一點這種某部分的智慧。但是呢，

如果你沒有特別栽培智慧資糧的話，他不會跟我空、法空的智慧相應。縱然他說的

話很像，但絕定不會是的。 

就像有的人，他就說，我一路念阿彌陀佛，我就能開智慧。你也感覺他一路念

阿彌陀佛，他講的話也很有智慧，這確實也是會有的，因為他有福德資糧。但是如

果他沒有去熏修人無我、法無我這種空慧的話，他縱然講的話很像，但是當中往往

會具足人我執、法我執的。 

所以奢摩他是屬於福德資糧。 

那麼二諦當中奢摩他是屬於依著世俗諦的這個道，依著俗諦嘛，因為奢摩他的

所緣境的當中，他跟空性這個不相關的，完全緣著……比如說緣著佛號、緣著呼吸、

緣著光明相、佛相等等的，這個緣著俗諦的境界來修的，所以這個依世俗諦的這個

道。 

那麼就兩種道次來說是屬於廣大道次，廣大行，彌勒菩薩的廣大行。這個就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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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他以下，就說奢摩他以下到上士道全部，到中士道，到下士道，乃至於道前基礎

的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，這一切都是屬於我們剛所說的。 

然後呢，另外呢，生起三種殊勝智慧，這也就是般若的部分啊。般若為什麼說

生起三種殊勝智慧呢，就說你能夠通達三種智慧，包括世俗諦，包括勝義諦的智慧，

包括饒益有情的智慧，三種智慧。 

這個世俗諦只是觀察俗諦緣起的差別相啦，勝義諦也就觀察這種人無我、法無

我的道理。然後饒益有情的智慧就是觀察善巧，就是度化眾生的這個善巧。世俗跟

勝義是約著這個自利來說，饒益有情是約著利他來說。這三種的殊勝智慧。 

生起這三種殊勝智慧的話呢，底下也是分別，就二道來說是屬於般若道。 

然後就二種資糧來說，是屬於智慧的資糧。 

所以這個就是說你今天要斷惑證果啊，所需要的資糧，就是這三種的智慧。 

約著二諦來說就是，“依勝義諦”見到空性，勝義諦的道。 

那就二種道次第來說是屬於甚深見的這個，文殊菩薩的甚深見的這個道次第。 

這是把這個止跟觀啊，把它分得很清楚。就是說，不要剛開始一下，不要一開

始就是“止觀不二”，那個什麼“三諦圓融”……這個理上來說都是有的，但是剛

開始我們還是先把“止”跟“觀”的這個基本定義先厘清。你先知道這個次第之後，

再講圓融，才是真正的圓融。因為什麼：因為真正的圓融是不礙行布的——在圓融

當中，就像菩薩五十二個階位。這個五十二個階位，就圓教來說體是圓融的體，但

是五十二階位還是歷歷分明地顯現，不是一圓就都一樣的。所以，這個把它分別清

楚。 

是故於其次第、數量決定、僅以智慧方便一分不成菩提，應起廣大定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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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呢，“是故依其次第”，還有“數量”，必須要“決定”。那麼“僅以智

慧方便一分”是“不成菩提”的。這個“智慧”就是剛剛講的三種殊勝智慧。方便

就是奢摩他以下，只有一部分是不能夠成就菩提的。比如就資糧來說，你要福德資

糧，還有智慧資糧；就道次第來說，你要有甚深見，還要有廣大行。 

古德說啊“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”啊。一樣的道理，說法用的語言文字不

同，但道理都一樣的。 

所以于此應當生起廣大的定解，廣大且很強而有力的定解。就是說你這個道理，

是說以“智慧方便一分不成菩提”這個事情，你要生起很廣大的定解，或者很堅

固的定解。廣大就是說你能夠從不同的角度，像什麼兩種道、兩種資糧，等等、

等等，從不同的角度來說，這兩個缺一不可，都可以的。 

好，看第十一段、必須進入密乘。 

接著談到密乘的部分。 

以此共道淨相續已，定須趣入密乘，因入密乘速能圓滿二種資糧。 

“以此共道”，這個大乘的共道啊，或者顯教的共道，來清淨我們的心相續之

後呢，那麼，決定啊，必須要趣入密乘，決定要趣入啊，來修這個密法。 

為什麼呢？因為入於密乘，能夠速于圓滿福慧這兩種資糧。那麼為什麼？也就

是說為什麼一個有情他要修密？他修密的原因是因為修密能夠迅速圓滿福慧兩種

資糧；而他為什麼要想要迅速成就福慧兩種資糧？是因為他想要趕快成佛度眾生。

跟現在的人想修密，“我想快啊，快然後趕快得到什麼，得到什麼”……那種有所

得的心，想要自已得到什麼安樂的心是不一樣的。先修密想要快，是因為能夠趕快

能夠成就二種資糧，成佛度眾生的動機，再來修密。所以這個密法，也是要先發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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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提心啊。 

當然這個所謂的“密法”的範圍就很廣，包括藏密，這種傳承。那你要懂這個

道理，圓頓的這個理，來持大悲咒、念阿彌陀佛，一樣是修密，這道理是一樣的。 

就是說，儀軌啊，是不太一樣，但是這個道理是相通的。我們一般人會覺得修

密好像是什麼，搖鈴啊，打鼓啊，什麼啊，很多的咒語啊，儀軌啊，什麼的。但是

我看像密勒日巴大師也好，或者是我們去參訪一個尼泊爾的老上師，噶舉派老上師

也好，他們修到最後的話很……那個修行的方法很像我們禪宗的祖師一樣，他們都

靜坐，不搖鈴、打鼓啊，那些的。當然也是有人也有啦，但是，很多人也就是靜坐。

然後靜坐修他們的大手印，大圓滿法，到最後也是一種可以說返璞歸真了。 

所以呢，透過顯教大乘修行之後、淨化相續之後，最後就是應當修行密乘。 

看第十二段、單修顯教的方式。 

若於密乘非所能及，或因種性、能力微劣而不喜者，則應將此道次漸次增廣。 

如果“修行密乘非所及”，包括福德跟智慧資糧不夠，福報不夠，智慧不夠；

或者因為“種性”，“能力微劣”，“種性”就是說我們講修密乘你必須是大乘種

性，而且是很堅定的，你想要趕快成佛度眾生的這種大乘種性。那如果不是這種種

性的話，那這個修密就只是結個緣而已。“或種性”，或者“能力微劣”，包括你

本身大乘種性，也包括你跟上師之間的緣，你能不能夠具足弟子相。 

因為修密的關鍵啊，成敗關鍵在於依師之理。依師之理要做不到的話，那就不

能修密。因為這個是個根本，不是說你精進地修就可以了。因為根據密法的觀點，

你今天修行能夠成就，來自于上師跟本尊的加持。尤其是上師的加持，你要對上師

沒有信心，然後弟子相不具足，那這個也就不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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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說呢，各方面條件不具足的話呢，則“應將此道次”第，這個顯教的這個

道次第啊，“漸次增廣”。所謂“漸次增廣”就是不斷地修習顯教的法門，然後不

斷地加深影像，那麼也是可以。 

就是說他修顯教速度比較慢，但是呢，也是可以成佛的。慢慢地，修行成佛的。 

在藏傳佛法，他會說啊，修行密法的速度是遠遠超過修顯教的速度。那麼，很

多人就會誤解，所以他那個藏傳佛法會比我們漢地顯教來得殊勝得多……事實上不

是這樣。 

事實上我們漢地的祖師也說，你修圓頓法門跟修方便法門的修行的那個時間是

日劫相倍。你修圓頓法門，修一天，相等于修方便法門，修一劫，日劫相倍。 

所以這意思也就是說，藏傳他們所說的，修顯教跟修密教，他的顯教部分跟我

們顯教的定位是不一樣的。他們的顯教就是說，修顯教比較慢，他這個顯教主要的

是什麼呢？就我們來說，還是屬於方便法門，所有的一切方便法門。那他所謂的“密

教”，就是我們所說的圓頓法門，包括天臺的圓教、禪宗的方法，圓頓法門。 

所以我剛講，就漢地來說，有人圓頓法門成佛快，日劫相倍；那麼跟藏傳的說

修密法成佛快……其實，他們所依的根本原理是一樣的。 

所以各位不要誤會，覺得說好像，“他講的顯教慢啊，就是我們的顯教”……

其實不是。他們所謂的“顯教慢”的這個顯教，就是我們的方便教法，我們漢地顯

教當中的方便教法——權教啊，而不是圓頓教法。 

這是第十二個。 

我也曾經問過一個仁波切，一個藏傳的仁波切。我問他說，據他的瞭解，我們

漢地的禪宗啊，這種思想，跟（他是噶舉派的）大手印的思想啊，依的理是不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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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？他說：“對，都是一樣的，一樣的這個理，只是修行的方式啊，善巧不同”。

所以我們對於我們不瞭解的法，不要隨便地批評。 

就我剛才講就是說，我們今天是，我們是教下的，我們依著教下的次第，決定

不能錯。但對於修密的也好啊，修禪的也好，不要隨便批評。因為這個如果你不瞭

解的話，批評這個譭謗的業很重。或者修密的人，也不要隨便批評修顯教的，說什

麼什麼的，這個謗法的業都很重的。 

看第十三段、進入密乘的次第。 

若入密乘，則其依師之理更勝前者，因一切乘、特於密乘鄭重宣說此法。 

請看到這個，“若入密乘”的修學的話，則依師之理，我們前面觀修依師的功

德跟不依師的過患。不依師的過患當中，很多都是依著這個修密法來說。你要依師

不如法，怎麼精進修行，不僅不能成就，甚至呢，你越精進地修行，未來金剛地獄

果報越堅固。這個比顯教來說啊，更加得嚴重。所以“依師之理更勝前者”，比之

前修顯教來說更重要。所以呢，這個“因一切乘，特於密乘鄭重宣說此法。” 

我聽那個老上師說啊，在他們那個傳統的西藏，他們其實上並不隨便灌頂的。

因為為什麼呢？——灌頂之後，你跟你的灌頂師之間啊，有個三昧耶誓言，你整個

身口意三業要交付給他啊，他告訴你要幹嘛就幹嘛，這不能夠違背的。那大多數的

人啊，可能做不太到。那做不太到的時候，他們可能就是，可能今生啊，我們可能

會以為好像藏傳的佛法，他們都修密，在傳統其實不是這樣的，很多人還只是修顯

教而已。 

因為真的修密，你要找到好的上師，那你跟你上師之間很有緣，那你要不能違

背三昧耶誓言。三昧耶誓言我們待會會介紹。不違背，那麼這樣的話，才能夠在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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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跟本尊的加持之下成就。很多人沒有這個條件的時候，他寧可啊，寧可不要接受

灌頂。因為灌頂那種又比口傳更厲害、更嚴重，那個要求、誓言更嚴重。所以當他

覺得自已弟子相不具足的時候，他不會隨便去灌頂的，或接受口傳的，因為這是根

本嘛。 

下一段： 

次由清淨續部所說灌頂，令自相續成熟，捨命守護爾時所獲誓言、律儀； 

接著呢，由清淨的續部，這個續部指的是密續，清淨的這個密續的這個經典所

說的灌頂。透過灌頂呢，“令自相續成熟”，這什麼意思呢？我看那個益西堪布，

他對這個灌頂的這個解釋，他說啊，灌頂就梵文來說就是Abhişeka，它這個翻譯成

“灌頂”。“阿波”呢，就顯現的意思，“肯紮”就是驅散，或者是趣入的意思。 

這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比如說我們今天去這個，可能各位都有灌頂的經驗，

去灌頂了之後，那個上師啊，拿個寶瓶啊，這樣灌頂哈——那這個只是個表法。他

透過表法什麼意思呢？透過這個灌頂的儀軌，才能夠“驅散”，能夠淨化弟子的身

心，弟子的身口意三業的這個障礙。等於就是說，密法透過灌頂之後，然後呢，透

過這個儀式之後，上師來驅散，來破除我們身口意三業的障礙，使我們修法沒有障

礙。這是就趨散來說；那麼或者叫“注入”，那個灌注的注，“注入”來說就是說，

透過灌頂，因此之故呢，將這個福德，還有這個智慧資糧的力量啊，注入到我們的

心中，使我們的心啊，能夠很快地顯現福德，還有智慧的這個力量。這個是灌頂的，

它這個儀軌的這個意思。 

所以呢，因為透過續部所說灌頂，就能夠“令自相續成熟”，就是這個道理，

因為它能夠驅散你的三業的障礙、能夠注入這個佛法的功德，使佛法的功德在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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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心相續當中顯現。所以透過密續所說的灌頂，能夠使我們的自相續能夠成熟——

灌頂有這個意思。 

因此之故呢，灌頂之後應當捨命守護。在灌頂當中所獲的誓言，還有律儀。這

個誓言就是或稱為三昧耶誓言，這個金剛乘的這個三昧耶誓言。 

三昧耶誓言這個三昧耶怎麼解釋呢，就是說，我看益西堪布解釋說它有兩個意

義，第一個聖人的聖，第二個是“燒”的意思。 

聖就是說，你透過這個三昧耶誓言受持之後，你可以得到十方諸佛菩薩、聖人

的加持；得到聖人的加持，可以使我們迅速的成就普賢王如來的這個功德，這是聖

的意思。 

第二個是“燒”，“燒”就是說，透過三昧耶誓言的受持之後，可以迅速燒毀、

破壞我們內心的這種痛苦、障礙啊，業障啊，魔障這些的。就像那個火在焚燒野草

一樣，非常快速。 

所以，透過這個三昧耶誓言灌頂之後，受持三昧耶誓言之後，可以得到上師跟

本尊的加持，可以迅速地破除我們的內心的障礙、迅速地在我們的心相續當中顯現

出功德，所以這個灌頂跟誓言在它這個力量在。因為它這個威力很強，所以相對的，

破壞這個誓言，它過患也是很嚴重。 

就像我們剛才說的，你在這個上師這個地方灌頂，比如說你在上師的這個地方

接受灌頂，比如說白度母，接受白度母灌頂之後呢，接著卻違背跟上師之間的三昧

耶誓言，然後也沒有好好懺悔的話，後來就算很精進地修白度母這個法，但你越精

進地修，就未來金剛地獄的果報越堅固。所以它這個功過啊，是兩極化，很極端的。 

那這個是誓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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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律儀，律儀就是說每個密法有它特別的要求的律儀，什麼事該做、什麼不

該做，就像戒律一樣。你受持這個密法之後，你必須要注意的事情。比如說一切密

法都有共同的律儀什麼呢？你修這個法不能告訴別人。你告訴別人的話，那麼不僅

功德不能成就，一成就會破壞，那麼甚至會結下地獄的果報。除非是你的上師，可

以告訴他，不然或者是你修成了之後。不然在修的當中是不能告訴別人的。 

這個是律儀。 

應該捨命來守護當時所獲得的誓言，還有律儀。 

特若觸犯根本墮罪，雖可重受，然其相續已壞，功德難生，是故莫為所染。 

就是說，特別啊，如果觸犯了密法當中“根本墮罪”——就是說破壞這種三昧

耶誓言啊，等等的——雖然你可以重受。可以懺悔，然後再重受，然後通過懺悔重

受之後，未來不會因此墮入金剛地獄。但是我們的心相續已經被破壞掉了。這個時

候，修密當中的功德就難以生起，所以“莫為所染”。在這個密法要求啊，事實上

是更加得嚴格的。很多人都只看到這個“快”，但沒有看那要求的嚴格的標準。 

今天講到這個地方。 

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！ 

回向！ 

聽打：妙蓮 

校對：廣霖 普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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